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繼
續
上
市
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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德
國
生
殖
靈
補
片
功
効
宏
偉
盡
一 

人
皆
知
近
年
來
因
該
代
理
他
適 

於
是
補
片
緣
而
斷
市
一
年
於
茲 

矣
求
補
者
四
處
訪
購
大
有
向
隅 

之
憾
敝
仃
特
函
商
於
總
公
司
時 

經
牛
載
蒙
委
敝
行
爲
全
加
總
經 

理
茲
已
大
批
運
到
求
補 

諸
君
盍
興
乎
來

触
生
殖
靈
補
片
公
司 

加
那
大
總
新
活
生
行
啟

醫
効
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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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
處
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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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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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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少
許•
皆
能
增
進
特
殊
的
鮮
美
味
道
。且
富
有
滋 

養
性•
又
能
開
胃
助
消
化
・

功
効
旣
大
，代
價
低
廉
・•
誠
社
會
的
經
濟
品♦
庖 

厨
电
良
件
也
：

金
利
源 
輔
行
公
司 

嚴
格
隆 
朦
萬
生 

皂
鹿
中
原
興
合
生
號

萬
源
昌 
元
發
公
司

^

一̂

^

W±中國一
一
同

-̂
-̂»

>
»
卜炉>>'>b»> 

4
80 風
病
病1

用
用
工 

一
1.'8通
病
病/

用N
lil

， 

▲
IR 
您 
▲
有
經
驗
之
侍
役
服
務
一
「▼ 

《心
寸
丁本
公
司
爲
雲
埠
之
最
大
者
所
用
之 ▼ 

車
又
是
最
新
式
者
」

，
▼ 

▲
一
司

2Exclusive  Am
bulance  Service.”

.  

4
或彳《
・<▼▼«
«
«
4

—
•-:¥

去
寸

祖
8
 
新
聞 

召
集
全
國
軍
事
會
議 

▲
少
將
以
上
壹
律
出
席 

▲
改
善
軍
制
充
實
國
防 

南
昌
函 
蔣
介
石
邇
來
對
於
充
實
國
防 

極
爲 注
意 
日
前
在
廬
山
召
開
軍
事
委
員 

會 
經
討
論
改
革
軍
制 
試
行
師
團
及
徵 

兵 
建
設
國
防 
擴
充
海
空
軍
各
項 
頃 

據
軍
界
消
息 
蔣
爲
明
瞭
全
國
各
軍
師
旅 

實
况
以
便
切
實
整
頓
改
革
計 
特
定
於
九 

月
十
五
日 
在
赣
召
集
全
國
軍
事
會
議 

凡
少
將
以
上 
一
律
出
席 
業
經
通
令
國 

內
各
軍
事
机
關
及
師
長
獨
立
旅
長
以
上
將 

領
遵
照 
幷
着
預
備
詳
細
報
吿
及
提
案 

先
期
寄
交
審
查 
會
議
地
点 
將
來
在
廬 

山
抑
在
南
昌 
刻
尙
未
定 
又
聞
各
將
領 

是
否
全
体
親
身
出
席 
亦
未
决
定 
因
刻 

下
赣
粤
閩
湘
劉
皖
豫
及
四
川
等
省 
均
屬 

剿
匪
緊
張
之
時 
各
將
領
事
實
上
恐
難
離 

防 
所
以
各
將
領
中
或
親
自
出
席 
或
派 

代
表
參
加 
或
用
書
面
陳
述 
則
尙
在
斟 

酌
中保

護
新
聞
人
員

▲
一 紙
空
文
有
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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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
京
函 
政
院
爲
保
護
新
聞
事
業
人
員
起 

見 
日
前
訓
令
內
軍
兩
部 
畧
謂 
准
國 

府
文
官
處
函 
准
中
執
會
秘
書
處
函 
據 

蘇
省
執
倭
會
呈
請
國
府
通
令
各
級
政
府
各 

軍
隊
切
賢
保
護
新
聞
事
業
人
員
等
情 
奉 

批
交
國
府
核
辦
等
由 
奉
主
席
諭
交
行
政 

院
等
因 
查
人
民
非
依
法
律
不
得
逮
捕
拘 

禁
審
問
處
罰 
與
人
民
有
言
論
著
作
之
自 

由 
非
依
法
律
不
得
限
制 
訓
政
時
期
約 

法
第
八
第
十
五
條
明
白
規
定 
該
省
党
部 

以
各
地
政
府
對
新
聞
人
員
不
知
愛
護 
甚 

且
有
存
意
摧
殘
情
事 
請
通
令
保
護
尙
屬 

可
行 
准
由
內
部
通
令
各
省
市
政
府
軍
部 

通
令
名
軍
隊
及
軍
事
机
關
對
新
聞
事
業
人 

員
應
切
實
保
護
等
語

新
發
明
中
文
打
字
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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覓
資
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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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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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
海
信 
客
府
實
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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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
許
專
利
之
中
文

打. 机一 來
字
机 
自
民
國
十
九
年
由
留
日
返
國
之 

械
實
習
技
師
俞
斌
祺
君 
發
明
行
銷
以 

頗
爲
發
達 
市
上
某
貨
竟
能
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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机
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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次
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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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 切
原
料 
完
全
國

製 
机
器
靈
敏 
字
係
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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固
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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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
年
不
損 
全
國
政
府
各
級
机
關 
銀 

行
公
司
商
號
洋
行
等
採
購
者
已
達
數
百
架 

無一 
不
稱
美
滿 
今
因
發
明
者
資
本
短 

少 
致
供
不
應
求 
而
自
無
正
式
工
顧 

致
成
本
不
輕 
有
碍
普
及
文
化
事
業 
深 

爲
憾
事 
况
客
府
命
令
住
案 
嗣
後
存
級 

机
關 
注
重
國
文 
日
後
營
業
必
更
發
達 

决
非
較
小
範
圍 
一
人
把
持
文
化
之
進 

展
，今
情
願
與
國
人
能
集
資
本
『二
萬
元 

者
合
作 
或
出
售
發
明
權
均
可 
惟
限
於 

國
人 
育
志
斯
業
者 
可
函
致
申
報
馬
祟 

淦
君
轉 
當
可
面
談 
一 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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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
內
政
司
法
兩
部

召
集
指
紋
會
議

南京信一 
內
政 
司
法
兩
部 
定
抬
一
月 

一
日
在
客
召
集
指
紋
會
議 
查
我
國
各
地 

警
察
及
司
法
机
關 
仿
效
德
法
兩
種
指
紋 

式 
頗
不
一
致 
去
年
內
政
會
議
有
統
二 

指
紋
之
提
案 
故
召
集
此
會 
參
加
者
內 

政
部 
可
法
部 
全
國
各 省
市
公
安
机
關 

及
各
法
院 
推
派
代
表 
帶
同
提
案
來 

客
出
席
，
並
由
各
省
市
轉
飭
縣
鎭
所
屬
公 

安
机
關 
及
各
省
高
等
法
院 
轉
飭
各
地 

方
法
院 
已
引
甩
者 
遵
照
統
一
辦
法 

一
未
用
者
速
卽
遂
辦 
以
利
侦
查
工
作 
內 

政
部
明
年
將
籌
辦
指
紋
專
校

•
軍
委
曾
擬
具
辦
法 

查
禁
廢
舊
銅
鉄
出 

南
京
信 
前
鄞
縣
党
委
報
吿
敵
方
有
秘
密 

向
我
收
買
廢
舊
銅
鉄
鉛
等
金
屬
情
事 
懇 

.令
沿
海
各
省
嚴
密
防
範 
經
軍
委
會
擬
具 

辦
法
如
下 
㊀
請
行
政
院
飭
財
政
部
通
令 

各海關一 
嚴
禁
銅
鐵
鉛
金
屬
出
口 
㊁
請 

一
行
政
院
通
令
各
塊
行
政
机
關 
嚴
禁
奸
商 

收
買
銅
鉄
鉛
等
金
屬 
私
售
敵
方 
如
查 

有
確
據 
應
即
沒
收 
並
科
以
通
敵
罪 

@
由
軍
政
部
飭
令
各
部
蹶 
將
已
用
退
出 

之
銅
殻 
務
必
設
法
彙
集 
交當地綏靖一 

公
署
保
存 
或
就
近
交
各
兵
工N
及
兵
工 

署
收
存 
以
備
利
用 
㊃
各
軍
事
區
域 
一 

由
各
縣
政
府
佈
吿 
當
地
收
集
於
各
地
銅 

殻 
其
價
格
由
兵
工
署
規
定
之 
此
項
借 

欵 
暫
由
軍
政
部
墊
撥 
俟
發
交
各
兵
工 

廠
領
用
時 
由
各
廠
材
料
曹
項
下
扣
還 

•
法
佔
九
小
島

外
部
繼
續
調
查

南
京
函 
法
佔
九
小

外
部
以
法
外

部
答
復
之
島
名
及
經
緯
度
分 
只
有
七
小 

島 
幷
非
九
小
島 
並
照
其
經
緯
度
計
算 

距
西
沙
羣
島
有
三
百
餘
海
里 
合
華
里
約 

一 千
七
百
餘
里 
究
竟
真
相
如
何 
李
準 

巡
海
記
中
所
記 
過
於
含
糊 
未
足
據
爲 

參
考 
除
調
閱
以
前
案
卷
外 
已
咨
粤
省 

府 
詳
査
見
復 
再
作
研
究 

又
外
部
爲
使
國
人
明
瞭
我
國
南
海
各
島
名 

稱
方
位
起
見 
已
準
備
將
西
沙
羣
島
及
其 

他
附
近
島
嶼
之
名
稱
緯
度 
整
理
公
布 

•
日
賊
焚
煥
我
國
郵
件

外
部
提
出
抗
議 

南
京
信 
交
部
鹿
郵
政
總
局
報
吿 
本
年 

五
月
廿
八
日 
由
通
縣
發
出
郵
件 
行
抵 

燕
郊
鎭
時 
被H
賊
扣
留 
並
將
郵
差
縛 

至
夏
墊
鎭
日
賊
司
令
部
內 
郵
差
雖
已
放 

還 
所
扣
郵
件 
盡
被
焚
擾 
交
部
以
日 

賊
侵
犯
郵
俺 
應
提
出
抗
議 
卽
令
郵
局 

迅
卽
查
明
被
焚
件
數 
以
爲
交
涉
根
據 

茲
經
該
局
列
單
呈
復
到
部 
昨
已
據
情
咨 

請
外
部 
提
出
抗
議

將
有
塡
溝
壑
之
虞
・
・
吾
等 
一 生所積・・一出一 
手
好
詩
文
・
・
留
給
後
人
悲
感
同
情
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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